
弁言

书法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
或缺的一环，而清代的书法艺术与书
学理论研究更是如明珠般闪耀书坛，
此时众多书学者通过创立“碑学”这一
书学理论来探索实践，以“不失篆分遗
意”的审美观，进行了碑与帖的论辩
——否定——肯定——融合的过程，
使清代的书法艺术形式与风格表现出
了“尚朴”的艺术特征，从而涌现出一
大批书法大家。同时，书法艺术之形
态也进行了更迭，由魏晋时表现出的
韵律、飘逸之美，到唐代表现出端庄、
雄秀之美，再到清代碑学中表现出雄
浑、奇拙、质朴之美，碑学新态愈受书

坛的关注，变得愈加合理与完善。然
碑学理论亦有偏激部分，出现“尊碑抑
帖”问题，但帖学在实践中表现出技法
的多样性仍受众多碑学家悄悄“观
望”，故而在实践创作中也有帖学的

“影子”，诸如包世臣、康有为等人。碑
帖论辩逐渐淡化，二者趋于融合，并逐
渐成为“老生常谈”。现学界就碑帖结
合的研究论断不胜枚举，但大致可分
为这几部分：一者，对碑帖融合的方法
进行细致的探讨与分论，有沙孟海先
生的《近三百年书学》，沃兴华先生的

《插图本中国书法史》；二者，站在历史
的角度对碑帖融合之始末进行梳理，
李广涛硕士论文《碑帖融合初探》以颜
真卿、黄庭坚为基追溯帖学之滥觞，胡

基魁《论晚清碑帖融合的书学思想及
其实践》则从书学思想的角度对碑帖
融合重新进行了解读；三者，则以某一
书家或几个书家为代表谈碑帖融合的
实践，大多以沈曾植、于右任、赵之谦、
何绍基、陆维钊、张裕钊等书家为例，
白砥先生的《碑帖融合——赵之谦、沈
曾植、陆维钊书法之比较》，杨沛沛先
生的《张裕钊碑味行书研究》，阮宪镇
先生的《从碑帖融合看于右任书法创
作的艺术表现》，皆具有独到之处。除
此之外，还有对碑帖融合存在的合理
性探究及碑帖之外的影响研究等，大
抵如此，笔者不再赘述。然，事物发展
的最高级意义不在于结局，否则音乐
表演只需要创作乐曲终章即可，又何
谈表演过程的跌宕起伏！同理，明晰
碑帖融合不是研究碑帖发展的最终目
的，笔者别出机杼，欲从碑帖论辩之中
找寻碑帖发展的脉络，以碑帖论辩的
发展过程为导向管窥碑帖融合之内
涵，继而从碑帖争融中剖析其文化品
格和时代意义，以此视角重新审视清
代碑帖论辩的发展，力求对当代书法
艺术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一、碑帖论辩何在

“碑学”“帖学”之概念出现是滞后
于二者发展的，这种具体指向名词的
产生滞后于其指向的实际事物的现象
时有发生，故晚清碑帖之争开始其概
念才逐渐产生，并在碑学与帖学的论
辩中不断外延。章炳麟《辨诗》中讲，

“论辩之辞，综持名理，久而愈出，不专
以情文贵”，然究竟缘何论辩，还需分
而论之。

（一）“碑”“帖”界定
倘若言之陆维钊书学思想上的种

种表现都是其教育思想先行的基石，
那么“以古为骨”就是其书学思想的源
头，亦是其事功后世百代景从的立身
之根。那究竟何为“以古为骨”？当分
作两个层面来讲：一、学以古人之精神
意趣为自我做人之根骨；二、学以古人
之书迹为我书法之根骨。

概念是将感知事物共同本质特点
抽象出来加以概括的，故“碑学”“帖
学”的概念一出现就受到了客观世界
的直接影响，即当时碑帖之争的影响，
从而导致其概念的宽泛性与模糊性，

讨论两者之间的关系，界定其含义，理
清其本体，尤为重要。

“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恨失
真”，杜甫将碑帖放在书法情景中作出
了对比，突出原石真实性的同时，也阐
述了碑的一种表现形式，即刻到石壁
之上的古文字。沙孟海先生也曾讲
到，碑石最初无字，后刻石有字者皆称
之为碑。为了更加清晰准确地对碑帖
加以界定，笔者以沙孟海先生《碑与
帖》和《说文解字》为基，整理如表1。

依表观之，沙孟海先生与《说文解
字》中对碑帖的界定，伯仲之间尔，为
此笔者也作出了初步的分析定义。通
过此分析，已经宏观地对二者之间的
范畴作出了解释，进一步，我们将二者
从广义与狭义两层面来讲。广义的碑
学也叫作“碑版学”，顾名思义，是以研
究碑刻的历史渊源及演变发展规律等
的学问，更倾向于历史学，狭义上的碑
学即笔者碑帖论辩中的“碑”，指清代
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提倡的碑学书
以北碑为法，区别于南帖。同样，帖学
在广义上讲，是指以魏晋为体系的书
法风格流派，狭义的帖学指研究考订
法中源流、版本优劣、字迹真伪的一种
学问，指向性是刻帖。从这样的视角
出发，晚清碑帖论辩中的“帖”主要包
括以“二王”书法为传承脉络的宋代以
来刻帖和唐代正书之石刻。“碑”则包
括先秦两汉篆隶书碑刻和以魏碑为主
的北朝碑刻这两类。即清代碑帖论辩
实则是帖系书法与北朝碑刻及早期篆
隶碑刻的争胜，尊碑抑帖，且尊魏卑
唐，但二者之争又不仅仅如此。

诚然，碑学与帖学最初而言，就是
书法艺术的两种载体呈现，直到清代
二者之争，才被赋予了更多文化内涵，
就艺术本质而言，二者并无差别，结合
历史，从具体形态着手才能对论辩作
出更细致的分析。

（二）论辩的历史渊源
碑较帖来说，出现的时间较早，秦

时帝王为纪功而刻石，碑上刻字得以
传，至汉而延续，也就是我们现在临习
的各种汉隶，到了魏晋之际，碑文减少
（汉代厚葬之风盛行，至汉末，曹魏开
始薄葬，于是，禁碑。此后，又因氏族
与皇权的矛盾升级，皇权禁止氏族通
过碑文自美），只有少数存在，如《爨宝

子》等。
按照阮元先生的理解，“书法史发

展到清代，各种流派混为一谈，如果不
能追溯到古人的想法，怎么能写出好
的书法作品呢？南派不显于隋，至贞
观始大显”。由此追溯碑帖传承之渊
源，于隋之前，锺繇、卫瓘兼通南北，纵
南北朝漫长的割裂局面下，北方书法
大多可以保持自己传统面貌，后由于
王氏家族的过江，携锺、卫书法于南，
成南派之祖再传王僧虔，继而由隋入
唐，唐太宗对“二王”的喜爱，导致帖学
盛行，碑学渐渐式微。

直至宋代，金石学才有所发展，但
由于宋代对人文意韵的追求，“二王”
一系仍为书法的主流。元代赵孟頫等
书家提倡入古出新，学习魏晋，接续血
脉，没有让帖学过于“支离破碎”。前
朝的书学风格让明朝的帖学继续得以

“遨游”，促成了今日所言的“浪漫主义
书风”，但是这样依旧没有脱离“二王”
体系的帖学之流。此外，资本主义萌
芽的的产生与发展，依然是决定了不
能形成碑学兴盛的时代。

这种境况一直持续到清代中叶，
众多书学者对碑学的探索和研究使得
碑学理论逐渐完善，越来越多的书家
传达出对碑学的倾向，适逢康有为振
臂一挥，掀开了碑帖论辩的帷幕。

二、碑帖论辩之脉络勾勒

我国的书法艺术之所以能流传至
今，在于它文字发展多样性，秦汉篆
隶，魏晋古风，唐有法理，宋有意气，元
朝复古，明代烂漫，时势造英雄，书坛

显书风。直至明末清初，社会动荡，文
化的反思与改革成为必然，有识之士
开始论辩文化的缺陷，以此为背景，掀
开了明末清初三百多年来的书法变革
史。尤其是清代，碑学体系的建立对
传统帖学发起了新一轮的冲击，此间
论辩之深，穿透之强，相比于前，愈加
烦琐与激烈。

（一）论辩伊始
晚清碑帖论辩之始，大抵是以康

有为《广艺舟双楫》为肇因的。此书论
一经出世，就直指帖学，锋利的矛头指
向，瞬间在书坛扬起一股崇碑抑帖之
风，论辩也由此愈演愈烈。

实则，论辩一开始就很激烈，同为
康有为一人所出的《广艺舟双楫》与

《新学伪经考》，书论中就带有明显而
激烈的变法思想。其书法上提倡今碑
学，反对古帖学，而同时作为变法的带
头人，他力求革故鼎新，反对旧文学，
提倡今文学，这与其对书法的态度如
出一辙，他对待碑帖的思想和态度以
其政治思想为基石，因而对古帖予以
全盘否定。这种思想极为偏激，将新
旧党派之争单纯地与书法碑帖之争趋
同化，这样曲为比附，以达其意，使得
碑帖之争不再“纯粹”，过分地推崇碑
学之开新，反对帖学之守旧，其偏颇的
书学思想导致论辩场的“天平”极度倾
斜，当然即使如此，他对“二王”仍有虔
诚之心，只是将唐宋元而下学《阁帖》
的帖学家们一笔抹杀，使得论辩的发
展也更加复杂化。这种以古为骨的思
想最先体现在他学书之时，继而延伸
至其教育思想之上。

晚清碑帖论辩之脉络解构及碑帖争融文化品格谫论（上）
□ 杨林顺

▲ 表1

前言

翻检二十世纪中国书坛的风云际会，沈尹默无疑是一个
不能被遗忘的人物。

早在民国时期，人们便将“竹溪沈氏”沈尹默与“关中于
氏”于右任相提并论，素有“南沈北于”之誉。而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之后，沈氏定居沪上，胡问遂、潘伯鹰、白蕉、谢稚
柳等海派书法翘楚或得其亲授私淑，或与其相交莫逆。因
此，其对当代海派书法的崛起具有定鼎之功。同时，沈尹默
更以其清俊秀逸、温雅蕴藉的书风名动海内，“成为现代帖学
的第一面旗帜”。

或许是因为对于沈尹默过于熟悉，当我们想要因循书法
名家来勾勒出近现代书法发展的大致格局时，总是倾向于将
沈氏简单地符号化为“复兴帖学”的一个坐标，从而忽视了他
自身书学实践与书学思想的复杂性。如果仅仅偏执于帖学
一端，也就无法成就沈尹默。正如陈振濂先生所言：“单线继
承的弊病正在于它缺乏比较对象，于是它所能汲取的是一种
没有经过整理加工的原始营养，它构不成一个大师所需要的
起跳板。”尽管沈尹默在专注帖学的同时也兼习碑版，但是若
就此便将沈氏归于走“碑帖融合”创作模式的一类书家似未
免也显得牵强。不过，沈氏的书学思想及其书法实践在碑帖
从分裂走向融合的近现代书法史背景下却具有特殊的历史
价值：他的书法实践并不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碑帖兼融的成
熟创作范式，也很难说是准确无误地把握住了传统帖学的本
意，但他却以独特的审美理想成为二十世纪碑帖转型的书法
艺术语境中一个意趣别样的类型。

晚年的康南海深感碑派开通不足，但却见道已迟，他说：
“千年以来，未有集北碑南帖之成者，况兼汉分、秦篆、周籀而
陶冶之哉。鄙人不敏，谬欲为之。”可见，随着碑学热潮的逐
步冷却，兼顾碑帖成了新的时代呼声。然而，当世人尚未从
对晚清以降尊碑贬帖之弊端的反思中完全回过神来，究竟该
如何开辟出一条碑帖融合的新途径却又成了抛给近现代学
书者的一个更为茫然无措的命题。诚然，沈尹默温文尔雅的
书法创作，似乎很难让观者体察到他确实曾在北碑上下过苦
功夫的迹象，更不消说是对碑帖融合书法创作的切身实践。
但若是我们对沈氏的书学思想稍加关注，便不难发现其在总
体上崇尚“二王”书法审美理想的同时，竟潜移默化地闪耀着
碑学理论的见地。而二者高度紧密的结合，共同构成了沈氏
自足完整的书学思想体系。当然，我们无须对其书学思想中
何者源于帖、何者源于碑作刻舟求剑式的对应与寻绎，但可
以肯定的是，这种书学思想既与吴昌硕、黄宾虹、于右任等书
家融碑帖于一冶的创作理念不同，也与白蕉纯“二王”帖学一
路的审美追求不类，与其说是“以碑入帖”，倒不如说是“以碑

践帖”。二者区别在于：“以碑入帖”强调的是在总体性上表
现帖派书风的同时，在局部的用笔与结体中融入碑派的技法
形式；而“以碑践帖”则是侧重于以碑学的书学理念践行帖学
的书风表现，是将碑学思想作为帖学实践的内化原理和隐性
指导方针。这正是沈尹默书学思想的独特性所在。

本文拟对沈尹默“以碑践帖”书学思想作三个方面的探
讨：其一是“以碑践帖”的产生及用意，其二是“以碑践帖”的
审美理想，其三是“以碑践帖”的技法要求。需要说明的是，
尽管本文立意于探究沈尹默“以碑践帖”的书学思想，但我们
无意盲目夸大其书学价值从而放弃对其得失作出应有的辨
析。同时，其自身含义的矛盾与冲突，也是毋庸回避的。从
某种程度上说，或许只有“矛盾地存在”或是“存在着矛盾”，
才更接近一种“存在的真实”。笔者以为，唯有将沈氏“以碑
践帖”书学思想置入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我们方能更好
地理解沈氏书法艺术的审美取向，同时也为我们当下探索碑
帖融合的出路提供理论上的借鉴与反思。

一、“以碑践帖”的产生及用意

书法史发展到清末民初，当碑学经过赵之谦、何绍基、康
有为那最后的灿烂炽热之后，已然面临江河日下的颓势。尽
管“学者当师北宗，以碑为主”的学书观念在一时间尚未完全
销声匿迹，但单一沉溺于碑版的局限与危害已引起不少有识
书家的关注。章太炎即认为：

然一二善书者，皆从法帖得津，次及碑版，则形神可以不
离；其一意石刻之士，持论则高，大抵得其形模，失其神采，是
何也？

“得其形模，失其神采”，当碑学理论的激情澎湃终难以
回避实践层面的相形见绌时，久经冷遇的“二王”帖学又重新
被不少人视为学书得津的第一要义。然而，一意于“二王”帖
学者则极易染俗。正如郭绍虞所言：“‘二王’之书，学之者
众，所以功夫愈深，愈易近俗。”

沈尹默幼承庭训，髫龄习书。从其祖父“用力颜行而参
之以董玄宰的风格”以及其父“喜欧阳信本书”“时亦用赵松
雪法”的书法实践来看，少年沈尹默的书法虽不是得自家传，
然“受到了不少熏染”确乎不争的事实。尽管从十五岁至二
十五岁以前，在父亲和友朋的影响下，他也接触了邓石如篆
书、包世臣学说以及《爨龙颜碑》，但由于个人审美趣味的偏
向，他并未对碑学有所留意。直到1907年，二十五岁的沈尹
默从长安移居浙江老家时，于杭州听得陈独秀批评其字“其
俗在骨”时，才如当头棒喝对痴迷帖学过甚而带来的危害幡
然醒悟：

二十五岁由长安移家回浙江，在杭州遇见一位安徽朋
友，第一面一开口就向我说：“昨天看见你写的一首诗，诗很

好，字则其俗在骨。”这句话初听到，实在有点刺耳。但仔细
想一想，确实不差，应该痛改前非，重新学起。于是想起了师
愚的话，把安吴《艺舟双楫》论书部分，仔仔细细地看一番，能
懂的地方，就照着去做。首先从指实掌虚，掌竖腕平，执笔做
起，每日取一刀尺八纸，用大羊毫蘸着淡墨，临写汉碑……

这里所谓的“安徽朋友”便是在新文化运动时叱咤风云
的陈独秀。翻阅沈尹默《自习的回忆》我们便可得知，沈在十
二三岁时，受私塾先生教导而临习黄自元所书《醴泉铭》，由
于年幼而缺乏主观的审美判断，这种“依样葫芦”使沈氏在黄
自元习气的笼罩下开始了学书之路。直到其父偶然一次为
其示范临习欧楷，才使沈氏发现了黄自元临《醴泉铭》的问
题。此后，他对家中所藏碑帖时时细看与临习，因叶蔗田所
刻《耕霞馆帖》“自锺王以至唐宋元明清诸名家”皆有收录而
对之尤为钟爱，是帖成为了沈氏主要取法对象，并由此对书
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或许是因为起点不高，导致沈氏用笔
从一开始便沾染上软媚无力的弊病，而其对《耕霞馆帖》规拟
越久，则对帖学痴迷越深，即便对碑版书法时有接触也是置
若罔闻。直到陈独秀的一句“字其俗在骨”不禁让青年时期
的沈尹默深刻反思自己以往的学书经历，亦成为其书学思想
从“浸淫帖学”到“以碑践帖”之转折：

1913年到了北京，始一意临学北碑，从《龙门二十品》入
手，而《爨宝子》《爨龙颜》《郑文公》《刁遵》《崔敬邕》等，尤其
爱写《张猛龙碑》，但着意于画平竖直，遂取《大代华岳庙碑》，
刻意临摹，每作一横，辄屏气为之，横成始敢畅意呼吸，继续
行之，几达三四年之久……在这期间，除写信外，不常以行书
应人请求，多半是写正书，这是为了彻底洗刷干净以前行草
沾染上的俗气的缘故。一直写北朝碑，到了1930年，才觉得
腕下有力。于是再开始写行草……

自1907年陈独秀“一语惊醒梦中人”至1930年，沈尹默
遍临北碑并对碑学理论有了深入的关注与研究。从某种程
度上说，这二十多年致力北碑的学书生涯可视为沈氏碑帖观
念的转变期，也可视为其“以碑践帖”书学思想的形成期。有
论者认为：“沈尹默学习碑帖，并不是偏执一面的进行，尤其
是第二次观念转变后，碑帖互融，吸收碑学的营养，成就了沈
尹默二十世纪帖学大家的书法典范。”作出如是的论断固然
有其合理性，然而，单就不偏执于碑帖一端、主张碑帖互融而
言，则是二十世纪以来不少有识书家的共识，若仅仅如此，沈
氏则难以成为我们前文所说的“意趣别样的类型”。不同于
沙孟海、陆维钊、林散之诸家的“以碑入帖”或“以帖入碑”，我
们或可从沈尹默1907年至1930年致力学碑的经历来深入分
析他的“以碑践帖”。

如果说陈独秀那句“字则其俗在骨”是沈尹默开始学习
北碑、接受碑学思想的动因，那么1913年到北京后遍习北碑

直至1930年方觉“腕底有力”则是沈氏自觉的实践与选择。
笔者以为，关于这段时期的书学经历，有两点值得思考：其
一，沈氏对以包世臣为代表的碑学思想的接受状况如何？其
二，沈氏中在勤学北碑期间，有没有完全放弃帖学？

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当沈尹默受到陈独秀“字其俗在
骨”的刺激之后，他决定“痛改前非，重新学起”，并想起了友
人的话，“把安吴《艺舟双楫》论书部分，仔仔细细地看一番，
能懂的地方，就照着去做。首先从指实掌虚，掌竖腕平，执笔
做起，每日取一刀尺八纸，用大羊毫蘸着淡墨，临写汉碑”。
此时的沈尹默已非年少时对书法艺术的审美茫然无知，只能
在私塾老师的训导下对着黄自元的《醴泉铭》照葫芦画瓢
了。因此，对于包世臣的碑学观念，自然不会在不辨是非的
情况下照搬全信：

我虽然读过了前人不少的论书法的著作，但是不能够全
部了解，至今还在不断研讨中；又没有包慎翁的胆量，拿起笔
来，便觉茫然，不知从何处说起才好。

之所以说自己没有包世臣的胆量，并非沈氏真的心存胆
怯，而是他与包氏的观点有所不同。但由于沈尹默性情的温
文儒雅，使得即便他不完全认同包世臣的见解也不会对前贤
大加抵牾，因而他的选择是委婉地部分接受。在笔者看来，
沈尹默接纳包世臣等人的碑学观念，并不是为了在此时期与
其书法实践配套，单纯意义上用碑学的思想来指导北碑的临
习。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讲，他是吸收碑学理论中让他产生共
鸣的精华，从全局着眼来指导自己的书法审美追求，并以此
构建其独特的“以碑践帖”书学思想。

再来讨论第二个问题。尽管沈氏坦言“在这期间，除写
信外，不常以行书应人请求，多半是写正书，这是为了彻底洗
刷干净以前行草沾染上的俗气的缘故”，但是我们并不能就
此认为此时期他对碑帖的涉猎与汲取处于一个绝对失衡的
状态，因为在其文中也同样有如是交代：“在这个期间，又得
到好多晋唐两宋元明书家的真迹影片，写碑之余，从米元章
上溯右军父子诸帖，得到了很多好处。”可见，尽管在此期间
沈尹默对北碑的临习极为用功，但是他从未间断对帖学的深
入。而他之所以如此，并非由帖学实践转向碑学实践，其用
意乃在于“补不足”与“增有余”。沈尹默的弟子胡问遂曾说：

人常道，学书之法在于补不足而损有余。早期学书，我
尊重此说，并且也得益匪浅；但自学王以后，深深感到这一方
法只适用于初学……每个人学习书法，早期可以针对自己的
不足之处，加以修正填补；但到成熟时期，则应该认真分析自
己的性格和擅长，充分发挥自己的特点——增有余，从而不
使人产生不足之感……

作为沈门高足，胡问遂的这一书学洞见自然是受到了其
师沈尹默的启发，而以此观照沈尹默的这段学碑经历亦是恰
如其分的。沈氏学碑之目的，显然是在弥补“字其俗在骨”和

“腕下无力”的不足。所谓的“增有余”，就是在书法实践过程
中明确自己所要达到的审美理想，强化自我的书法艺术个
性。由此，在面对碑帖范本时便能够避免盲目临习，对于选
择合适的碑帖、学习碑帖中的什么成分都会了然于胸。从更
有高度的意义上说，便是确立自我的艺术追求之路。

（下转第7版）

沈尹默“以碑践帖”书学思想郄视（上）
□ 戎恺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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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

帖

《说文解字》考

“碑，坚石也，从石卑声。”
1.竖石。古时竖在宫门前

测日影的石头。竖立在宗庙庭
院内拴牲畜（牛、羊、猪）的石
头。古代用以引棺入墓的木
桩，后用石。

2.刻有文字或图案，竖石
以作为纪念物或标记的石头，
如界碑、纪念碑。

“帖，帛书署也。从巾，占
声。”

1.写在帛书上的书签称
“帖”。

2. 铭 功 纪 事 的 石 刻 称
“帖”，书疏称“帖”，如晋王羲之
《二谢帖》。又指石刻、木刻的
拓本，书画的临摹范本，如
字帖。

3.联语，对联。

沙孟海先生
论断

碑 ，最 初
在庙里是扎放
牲口用石，在
墓上是安卸棺
材的石头，都
没有刻文字，
后来才有刻字
的，最后凡是
刻字的石头都
叫碑。

帖 ，本 来
是指帛书，后
来扩大范围泛
指一般笔札，
包括书信及其
他小件帛书和
纸书”。

初步定义

碑：1.指石材（和纸
张相对）。

2.指凡是刻有文字
的 石 头（包 括 碑 的 拓
本）。

帖：1.指墨迹或者真
迹，就是启功先生所说
的法书墨迹，此外还包
括一些朱书、署书以及
一些写而为刻的墓志，
比如《中兵参军辛氏墓
志》。

2.阁（刻）帖，宋《淳
化 阁 帖》之 后 的 官 私
刻帖。

3.指纸张（和石材相
对）。

4.字帖指碑石以外
可以作为书法临摹与学
习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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